
保定市莲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保莲市监处罚 (2025)39号

当事人： 保定市翟老头食品有限责任公司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： 营业执照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91130606735642944H
经营场所： 保定市莲池区机场路黄庄村
法定代表人： 翟建国
经营范围： 肉制品 (酱卤肉制品、 熏烧烤肉制品、 熏煮香肠火

腿制品) 制造 (全 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
2017年 06月 29 日) 。 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，经
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

2025年6月 9 日，保定市莲池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
自 12315平台收到编号为 1130606002025060552368170的举报
单，举报人称当事人生产的2025年 5月 16 日批次的翟公府广
味腊肠规格 200g的产品标签未标注产品质量等级，不符合国家
相关规定。 根据举报单内容，执法人员于2025年 6月 13 日对
保定市翟老头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，经检查发现：
被举报产品 (2025年 5月 16 日批次的翟公府“广味腊肠”规
格200g) 为该公司生产，在该公司办公室内发现了被举报产品
的标签10张 (12枚\张) , 标签上未按照SB/T 10279食品安
全国家标准要求标注质量等级，现场未发现被举报批次的产品，
执法人员现场查看了该批次产品的相关生产记录和销售记录。
2025年6 月 13 日， 经主管局长批准，此案立案调查，由食品
生产股执法人员承办。 经过对当事人进行询问及当事人提供的
相关材料，本案事实已查清

经营者身份证号码：
联系电话：

联系地址：

。










